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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新聞稿 

司法院大法官於一０二年七月五日舉行之第一四０七

次會議中，就梁０為國家賠償事件，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九十九年度上國易字第二號民事判決所適用之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聲請人誤植為九十八年七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二項，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八十八年十

月二十七日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

處理辦法第五條第四款，及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發布之大陸地

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關於

強制出境及收容之規定，侵害其居住遷徙自由及人身自由，

有牴觸憲法第八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案，作成釋字第七一０號解釋【大陸地區人民之強制出境暨

收容案】。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進入臺灣

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

強制出境。⋯⋯」（該條於九十八年七月一日為文字修正）

除因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之情形外，對

於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未予申辯之機會，即得

逕行強制出境部分，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憲法

第十條保障遷徙自由之意旨。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大陸

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即九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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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未能顯示應

限於非暫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者，始得暫予收容之意旨，亦

未明定暫予收容之事由，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於因執行遣

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內之暫時收容部分，未予受暫時收容人

即時之司法救濟；於逾越前開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未

由法院審查決定，均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憲法

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又同條例關於暫予收容未設期

間限制，有導致受收容人身體自由遭受過度剝奪之虞，有違

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亦不符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

之意旨。前揭第十八條第一項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及第二

項關於暫予收容之規定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

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規定：「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未經許可入境

者，包括持偽造、變造之護照、旅行證或其他相類之證書、

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虛偽結婚經撤銷或廢止其許可或以其他

非法之方法入境者在內。」九十三年三月一日訂定發布之大

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三款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接受面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

請案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三、

經面談後，申請人、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或說詞有重大瑕

疵。」（即九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十四條

第二款）及第十一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抵達機場、港口

或已入境，經通知面談，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許可應

予撤銷或廢止，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件，逕行強制出境或

限令十日內出境。」（九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同辦

法第十五條刪除「逕行強制出境或限令十日內出境」等字）

均未逾越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與法律保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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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尚無違背。 

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

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強制出境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予收容。一、前條第二項各款所定

情形。二、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強制出

境者。三、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無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者。四、

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者。」（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修正發布移列為同辦法第六條：「執行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或澳門居民強制出境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予收容：

一、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二、

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大陸

地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三、其他因故不能

立即強制出境。」）未經法律明確授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

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

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是

國家剝奪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

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

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符合上開憲法之意旨（本院釋字

第三八四號、第五八八號、第六三六號、第七０八號解釋參

照）。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

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

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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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考量，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適當程序（本院釋字第六八

九號解釋參照）。又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

自由」，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

之自由，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本

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參照）。 

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揭：「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

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一條明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

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關係條例）即為規範國家統一

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及其他事務，所制

定之特別立法（本院釋字第六一八號解釋參照）。兩岸關係

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是在兩岸分治之現況下，大陸地

區人民入境臺灣地區之自由受有限制（本院釋字第四九七

號、第五五八號解釋參照）。惟大陸地區人民形式上經主管

機關許可，且已合法入境臺灣地區者，其遷徙之自由原則上

即應受憲法保障（參酌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

二條及第十五號一般性意見第六點）。除因危害國家安全或

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者外，強制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

地區人民出境，應踐行相應之正當程序（參酌聯合國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歐洲人權公約第七號議定書第

一條）。尤其強制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配偶出境，影響人

民之婚姻及家庭關係至鉅，更應審慎。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

日修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進入臺

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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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

機關之同意：一、未經許可入境者。二、經許可入境，已逾

停留、居留期限者。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者。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者。五、有事實足認為有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本條於九十八年七月

一日修正公布，第一項僅為文字修正）九十八年七月一日修

正公布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固增訂：「進入臺灣地區之大

陸地區人民已取得居留許可而有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

之一者，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強制其出境前，得召開審

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上開第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就因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以

外之情形，於強制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

並未明定治安機關應給予申辯之機會，有違憲法上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不符憲法第十條保障遷徙自由之意旨。此規定與

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二年時失其效力。 

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例第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

暫予收容⋯⋯。」（即九十八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

第十八條第三項）按暫予收容既拘束受收容人於一定處所，

使與外界隔離（內政部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收容處所設置及管理辦法參照），自屬對人民身體自由之剝

奪。暫予收容之事由爰應以法律直接規定或法律具體明確授

權之命令定之（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第五二三號解釋參

照），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法律規定之內容並應明確，始

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六三六號、第六九０號解

釋參照）。前揭第十八條第二項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受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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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處分者，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其文義過於寬泛，

未能顯示應限於非暫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者，始得暫予收容

之意旨，亦未明定暫予收容之事由，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

符。次按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

或缺之前提，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

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

則，方為憲法所許（本院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五八八號解釋

參照）。鑑於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在目

的、方式與程序上均有差異，是兩者應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

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相同（本院釋字第五八八號、第

七０八號解釋參照）。為防範受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脫

逃，俾能迅速將之遣送出境，治安機關依前揭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暫時收容受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於合理之遣送

作業期間內，尚屬合理、必要，此暫時收容之處分固無須經

由法院為之，惟仍應予受收容人即時司法救濟之機會，始符

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是治安機關依前

揭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作成暫時收容之處分時，應

以書面告知受收容人暫時收容之原因及不服之救濟方法，並

通知其所指定在臺之親友或有關機關；受收容人一經表示不

服，或要求由法院審查決定是否予以收容者，暫時收容機關

應即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迅速裁定是否收容。至於暫時

收容期間屆滿前，未能遣送出境者，暫時收容機關應將受暫

時收容人移送法院聲請裁定收容，始能續予收容（本院釋字

第七０八號解釋參照）。另兩岸關係條例關於暫予收容之期

限未設有規定，不符合「迅速將受收容人強制出境」之目的，

並有導致受收容人身體自由遭受過度剝奪之虞，有違憲法第

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亦不符第八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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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之意

旨，審酌實際需要並避免過度干預人身自由，以法律或法律

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得暫予收容之具體事由，並以法律

規定執行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合理之暫予收容期間及相

應之正當法律程序。屆期未完成者，前揭兩岸關係條例第十

八條第二項關於「得暫予收容」部分失其效力。 

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

令為之（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第五五九號解釋參照）；至

授權明確與否，則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而應由法律

整體解釋認定，或依其整體規定所表明之關聯意義為判斷

（本院釋字第六一二號、第六七六號解釋參照）。兩岸關係

條例第九十五條之四固僅概括授權行政院訂定施行細則，惟

自該條例整體觀之，應認已授權行政院為有效執行法律、落

實入出境管理，得以施行細則闡明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未經許

可入境」之涵義。兩岸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本

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未經許可入境者，包括持偽

造、變造之護照、旅行證或其他相類之證書、有事實足認係

通謀虛偽結婚經撤銷或廢止其許可或以其他非法之方法入

境者在內」，旨在闡明「未經許可入境」乃指以自始非法之

方法入境臺灣地區而言。核其內容並未逾越前揭兩岸關係條

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文義，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

違。 

九十三年三月一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

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下稱面談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

定：「大陸地區人民抵達機場、港口或已入境，經通知面談，

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許可應予撤銷或廢止，並註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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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境許可證件，逕行強制出境或限令十日內出境。」（九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十五條刪除「逕行強

制出境或限令十日內出境」等字）同辦法第十條第三款規

定：「大陸地區人民接受面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

案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三、經

面談後，申請人、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或說詞有重大瑕

疵。⋯⋯」（即九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十

四條第二款）按兩岸關係條例第十條之一規定：「大陸地區

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

按捺指紋並建檔管理之；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不予許

可其團聚、居留或定居之申請。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是面談為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

或定居之法定程序。自該條例整體觀之，應認主管機關於面

談時，發現有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

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未經許可入境」之情事，自

得依法撤銷或廢止其入境許可。次按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

進入臺灣地區團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

依親居留：一、結婚已滿二年者。二、已生產子女者。」（九

十八年七月一日修正文字為「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

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

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同條第七項並規定：「第一項

人員經許可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許可定居，有事實足認係

通謀而為虛偽結婚者，撤銷其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許

可及戶籍登記，並強制出境。」（該條於九十八年七月一日

為文字修正）足徵前揭面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三款所稱「說

詞有重大瑕疵」，係指有事實足認申請人與依親對象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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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即為通謀虛偽結婚，惟治安機關一時未察，而核發入境許

可者而言。面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就此並未增加前

揭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未經許可入

境」所無之限制，與法律保留原則尚無違背。 

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

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下稱強制出境辦法）第五條

規定：「強制出境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予收容：一、

前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情形。二、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

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者。三、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

旅行證件者。四、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者。」（九十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移列為同辦法第六條：「執行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強制出境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暫予收容：一、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

強制出境。二、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無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三、

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惟暫予收容乃剝奪人身自

由之處分，其事由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

之；如授權以命令定之，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應與所授權訂

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本院釋字第六八０號

解釋參照）。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

例第十八條第六項（九十八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改列第七

項）僅授權內政部訂定強制出境辦法及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

理辦法，並未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前揭強制出境辦法補充規

定得暫予收容之事由。前揭強制出境辦法第五條（現行第六

條）之規定未經法律明確授權，牴觸法律保留原則，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10

 

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浩敏擔任主席，大法官

蘇永欽、林錫堯、池啟明、李震山、蔡清遊、黃茂榮、陳敏、

葉百修、陳春生、陳新民、陳碧玉、黃璽君、羅昌發、湯德

宗出席，秘書長林錦芳列席。會中通過之解釋文、解釋理由

書，與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湯大法官德宗

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黃大法官茂榮、葉大法官百修、陳大法

官春生、陳大法官碧玉、羅大法官昌發分別提出之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意見書，李大法官震山、陳大法官新民分別提出之

部分不同意見書，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 

 

附（一）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二）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三）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四）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五）陳大法官春生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六）陳大法官碧玉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七）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八）李大法官震山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九）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十）梁０聲請案之事實摘要。 



 11

釋字第710號解釋事實摘要 

 

聲請人梁 0 係大陸地區人民，於 92 年間與國人王 0 明

結婚，以依親名義往返兩岸；期間曾因非法打工遭強制出

境，亦曾因居留期滿而離境。96年梁0四度來臺依親獲准，

惟經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面談，認梁王二人說詞有重大瑕

疵，乃依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10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11 條規定，註銷其入出境證件，同時

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

作成強制出境處分；並依同條第2項及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

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4 款規定，自 96 年 9

月17日起暫予收容， 97年1月21日始強制離境，計收容

126日。 

梁0於97年12月間再次來臺，認前揭收容違法拘束其

人身自由，並致生其損害，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迭遭駁回確

定，乃主張上揭各項規定違憲，聲請解釋。 

 

  

 


